
答复类别：A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
第 20241192 号提案的答复

陈照瑜委员、孟广芹委员：

《关于充分发挥林业在美丽福建建设主力军作用的提案》

（20241192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我局高度重视美丽福建建设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

思想，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，深化实施生态省战

略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关于林业改革发展的重

要理念和重大实践，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接续实施林业

“八大工程”，充分发挥林业在美丽福建建设主力军作用，着力打

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省。

一、推进国土绿化美化。落实国办科学绿化指导意见精神，

聚焦“造哪里、造什么、怎么造、怎么管”等瓶颈问题，印发《福

建省绿化委员会关于科学造林绿化的指导意见》等政策文件，组

织指导各地科学造林绿化。实施“三个百千”绿化美化工程，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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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森林资源增量提质。一是百城千村。持续推进“百城千村”绿

化美化宜居工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森林城市建设取得新进展。“十

四五”计划新建 100个省级森林乡镇、1000 个省级森林村庄，截

至目前，已建成 58个省级森林乡镇、800个省级森林村庄，着力

推进森林进城入村，进一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。九市一区巩固提

升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，持续推进县级城市争创国家森林城市，

至目前，县（市）申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26个、已入围（获备案）

19个。二是百园千道。2019年经省政府同意，实施“百园千道”

生态产品共享工程,改造提升森林公园100个，建设森林步道1000

公里以上。2020年、2021年连续两年列为省政府为民办实事以及

乡村振兴重点工作。截至目前，“百园千道”项目已完成 107个森

林公园的改造提升和1480公里森林步道的建设。三是百区千带。

突出重点区位增绿和林分结构优化，统筹推进城乡绿化美化，按

照树种珍贵化和乡土化要求，坚持适地适树原则，科学指导各地

开展珍贵用材树种培育和示范区建设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省计划

完成珍贵用材树种培育 3.33 万公顷，截至目前已完成 3.18 万公

顷，占任务的95.5%。

二、推进重点区域林相改善。2022年,我局紧紧围绕服务美丽

福建建设大局,印发《全省重点区域林相改善行动方案》，在全省

部署开展重点区域林相改善行动，大力推进干线两侧、江河两岸、

城镇周边、村庄四旁等重点区域林相改善，突出抓好通往景区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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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道路两侧森林花化彩花，大力营造多树种、多色彩、多功能、

多效益的林分，打造妩媚多姿、美韵盎然的森林生态景观,厚植我

省生态优势，让美丽福建底色更绿更亮。2022 年以来,全省完成重

点区域林相改善19.13 万亩,占总任务的 63.8%，其中通往景区景

点道路两侧生态景观林约3.05 万亩。

三、推进生态系统保护。一是松材线虫防控。以“压缩重疫

区、拔除轻疫区、扑灭新疫区、守好非疫区”为战略目标，统筹

“治、防、改，检、封、罚”“6个字”措施，精心落实疫情防控

“时间安排、空间把握、林间作业、车间监管”“4个间”工作，

加强部门间、区域间联防联控，落实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制

度，推广应用防控监管平台，及时清理死亡松树，结合森林质量

精准提升，有序实施防治性采伐改造，综合防治媒介昆虫松墨天

牛，全力遏制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蔓延，连续三年实现发生面积、

乡镇疫点数量和病死松树数量“三下降”。二是天然林保护修复。

贯彻落实国家《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》和我省《天然林保护

修复实施方案》精神，不断推动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。根据2021

年国土三调融合后成果数据，全省现有天然林面积 6054.39万亩，

各级党委政府持续高度重视天然林保护建设，大力实施天然商品

林停伐管护补助政策，并以实施林长制为抓手，将森林资源网格

化管理，形成“乡聘、站管、村监督”、“村推、乡审、村聘用”

等专职护林员管护和政府购买服务管护等多种行之有效的管护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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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有效提高了管护专业化水平和管护质量。三是自然保护地体

系建设。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工作连续三年

获得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，武夷山国家公园在2023年度中国首批

国家公园建设成效评估排名第一，获得全国第 11届“母亲河奖”

绿色贡献奖。省人大颁布实施《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（试行）》，

国家林草局批复实施《武夷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（2023—2030

年）》，省政协2023年度 1号重点提案办理得到省政府、省政协的

充分肯定。2023 年以来，4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通过国

家林草局审查，10处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获得省政府批复实

施。制定了以“六个一”为主要内容的全省自然教育基地评价标

准，组织开展首批省级自然教育基地申报认定工作，公布首批省

级自然教育基地53个。四是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。贯彻落实新修

订的《福建省沿海防护林条例》，印发实施《福建省沿海防护林体

系建设工程规划（2016—2025 年）》《福建省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

技术要求》，组织编制新一轮全省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，推动、指

导各地建设沿海基干林带储备库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全省共建设沿

海防护林 4.12 万公顷（其中沿海基干林带 0.28 万公顷，纵深防

护林3.84 万公顷）、占4.87 万公顷任务的 84.6%。五是保护河口

湿地。加强闽江河口、泉州湾河口、九龙江和漳江口湿地和红树

林保护。目前，闽江河口湿地、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，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、龙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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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龙江口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列入省重要湿地名录。2023 年，

闽江河口湿地被评为“全国自然教育基地（学校）”，福州市闽江

河口湿地生态保护及入侵物种综合治理项目入选全国山水工程首

批优秀典型案例。

四、发展绿色富民产业。重点扶持林竹、花卉苗木、林下经

济、森林旅游产业发展，努力实现“生态美、百姓富”有机统一。

从 2022 年起，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1000 万元，对各类银行

（含农村信用社）发放的用于花卉种苗种植及设施设备购置、林

下种植、森林资源培育、林产加工、林下经济贷款给予贴息补助，

减轻贷款户利息负担。组织开展政银企保、林农林企林场等对接

活动。积极推进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试点县、笋竹精深加工重点

县项目等建设。会同省工信厅组织起草《福建省加快推动竹产业

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》，并由省政府办公厅印发

实施，推动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带头落实“以竹代塑”倡议。加

强品牌建设，组织企业申报2023年度福建著名农业品牌评选认定

和复评工作，新认定 2 个区域公共品牌和 9 个省级名牌农产品。

积极支持南平、三明等成功举办竹博会、林博会。2023 年，全省

林竹全产业链产值5141亿元、增长4.5%；花卉苗木全产业链产值

1291 亿元、比增 4.7%；林下经济产值 830亿元、比增 10.7%；森

林旅游产值1050亿元、比增18.4%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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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省政府《关于持续推进林业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，围绕“抓好375，

再创新业绩”工作思路，锚定现代林业强省目标，以林长制为引

领，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接续实施林业“八大工程”，科

学推进国土绿化，加强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，大力发展林下经

济等绿色富民产业，充分发挥我省生态资源优势，为美丽中国先

行示范省建设，发挥林业主力军作用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、王宜美

联 系 人：林志勇（计财处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189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4年 7月 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